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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
物權許可辦法修正總說明 

內政部依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六十九條第二項規

定，訂定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許可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自九十一年八月八日發布施行，歷經二次修正。鑑

於自九十八年起，陸資在臺取得不動產需求增加，為防範陸資來臺炒作，

影響國內不動產市場穩定、國人居住需求及國家安全，經評估兩岸發展

現況並為落實陸資在臺取得不動產之有效管理及因應實務執行作業需

要，爰修正本辦法，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增訂土地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不得私有之土地，應不予許可取

得。(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 修正大陸地區人民申請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申請人應檢附

之身分證明文件及應附文件。(修正條文第六條) 

三、 增訂大陸地區人民取得之不動產所有權或地上權，限已登記並供住

宅用，且每人僅限單獨取得一戶，並不得出租或供非住宅之用。 (修

正條文第七條) 

四、 修正大陸地區在臺金融機構因辦理授信業務需要，得申請取得、設

定或移轉已登記不動產物權；增訂申請時應附之文件。(修正條文

第八條) 

五、 修正大陸地區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陸資公司從事有助於臺灣

地區整體經濟或農牧經營之投資，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後，申請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所應附文件。(修正條文第

九條) 

六、 規定申請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應附文件不符或不全之處理

方式、案件應報請內政部許可、許可文件之有效期限；經許可取得

或設定之不動產物權，因法院、行政執行署所屬行政執行分署或依

金融機構合併法授權認可之公正第三人之拍賣，由臺灣地區人民拍

定，其移轉得逕向登記機關辦理登記；明定已許可取得或設定不動

產物權後之稽查管理機制。(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七、 增訂已許可之大陸地區所有權人或他項權利人經許可進入臺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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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定居，設有戶籍且辦竣統一編號更正登記者之通報機制。(修正

條文第十六條) 

八、 增訂已許可取得或設定之不動產物權，應撤銷或廢止許可之情形及

相關處理方式。(修正條文第十七條) 

九、 修正大陸地區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陸資公司依第九條規定取

得或設定不動產物權，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稽查發現有違反相

關規定，內政部通知直轄市、縣(市)政府限期令其於一定期限內處

理不動產之方式。(修正條文第十八條) 

十、 修正因違反第十七條第一項或第十八條第二項於期限內移轉不動

產之規定而辦理逕行標售時之處理方式。(修正條文第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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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
物權許可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臺灣地

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

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

第六十九條第二項規定

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臺灣地

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

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

第六十九條第二項規定

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大陸地區人民、法

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

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

司（以下簡稱陸資公司）

申請在臺灣地區取得、設

定不動產物權之標的為

下列不動產時，應不予許

可： 

一、土地法第十四條第一

項各款或第十七條第

一項各款所定之土

地。 

二、依國家安全法及其施

行細則所劃定公告一

定範圍之土地。 

三、依要塞堡壘地帶法所

劃定公告一定範圍之

土地。 

四、各港口地帶，由港口

主管機關會同國防部

及所在地地方政府所

劃定一定範圍之土

地。 

五、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劃定應予禁

止取得之土地。 

第二條  大陸地區人民、法

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

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

司（以下簡稱陸資公司）

申請在臺灣地區取得、設

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不予

許可： 

一、依土地法第十七條第

一項各款所定之土

地。 

二、依國家安全法及其施

行細則所劃定公告一

定範圍之土地。 

三、依要塞堡壘地帶法所

劃定公告一定範圍之

土地。 

四、各港口地帶，由港口

主管機關會同國防部

及所在地地方政府所

劃定一定範圍之土

地。 

五、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劃定應予禁

止取得之土地。 

一、 本條係基於國家安

全 或 經 濟 安 全 考

量，就特定不動產不

予許可取得或設定

物權，為與第三條就

特定情形下應不予

許可之規定區別，序

文爰酌作文字修正。 

二、 因大陸地區人民、法

人、團體或其他機

構，或其於第三地區

投資之公司之不動

產於「移轉」予臺灣

地區人民時，應無上

開不予許可之考量

情形，爰刪除序文

「或移轉」之文字。 

三、 按土地法第十四條

第一項各款不得私

有土地之規定，亦應

不予許可取得或設

定，爰修正第一款規

定。 

 

 

第三條  大陸地區人民、法

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

陸資公司申請在臺灣地

區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

第三條  大陸地區人民、法

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

陸資公司申請在臺灣地

區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

一、 為貫徹本條不予許可

之規定意旨，本條序

文所定「得」不予許

可，修正為「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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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物權，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不予許可： 

一、影響國家重大建設。 

二、涉及土地壟斷投機或

炒作。 

三、影響國土整體發展。 

四、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認為足以危

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

定之虞。 

產物權，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予許可： 

一、影響國家重大建設

者。 

二、涉及土地壟斷投機或

炒作者。 

三、影響國土整體發展

者。 

四、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認為足以危

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

定之虞者。 

予許可。 

二、 依法制作業體例，將

本條各款最末之「者」

字刪除。 

 

 

第四條  符合下列情形之

一者，得為不動產登記之

權利主體： 

一、大陸地區人民。但

現擔任大陸地區黨

務、軍事、行政或

具 政 治 性 機 關

（構）、團體之職務

或為成員者，不得

取得或設定不動產

物權。 

二、經依本條例許可之

大陸地區法人、團

體或其他機構。 

三、經依公司法認許之

陸資公司。 

第四條  符合下列情形之

一者，得為不動產登記之

權利主體： 

一、大陸地區人民。但

現擔任大陸地區黨

務、軍事、行政或

具 政 治 性 機 關

（構）、團體之職務

或為成員者，不得

取得或設定不動產

物權。 

二、經依本條例許可之

大陸地區法人、團

體或其他機構。 

三、經依公司法認許之

陸資公司。 

本條未修正。 

 

 

第五條  依本辦法所檢附

大陸地區製作之文書，應

先經由行政院設立或指

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

團體予以驗證。 

第五條  依本辦法所檢附

大陸地區製作之文書，應

先經由行政院設立或指

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

團體予以驗證。 

本條未修正。 

 

 

第六條  大陸地區人民申

請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

產物權，應填具申請書，

並檢附下列文件，向該管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申

第六條  大陸地區人民取

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

權，應填具申請書，並檢

附下列文件，向該管直轄

巿或縣（巿）政府申請審

一、 第一項序文酌作文字

修正。 

二、 大陸地區常住人口登

記卡除載有公民身分

證件編號、出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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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審核： 

一、申請人大陸地區常住

人口登記卡。 

二、依前條規定經驗證之

證明文件。 

三、取得、設定或移轉契

約書影本。 

四、其他經內政部規定應

提出之文件。 

核： 

一、申請人身分證明文

件。 

二、依前條規定經驗證之

證明文件。 

三、其他經內政部規定應

提出之文件。 

直轄巿或縣（巿）政

府為前項之審核通過

後，應併同取得、設定或

移轉不動產權利案件簡

報表，報請內政部許可。 

期、婚姻狀況等個人

基本資料外，尚包含

職業及服務處所登記

資料，可供作為審查

大陸地區人民有無第

四條第一款但書之擔

任大陸地區黨務、軍

事、行政或具政治性

機關（構）、團體之

職務或為成員情形之

參據，爰修正第一項

第一款，明定申請人

應檢附其大陸地區常

住人口登記卡，以證

明其身分。 

三、 為審核大陸地區人民

確有申請取得、設定

或移轉不動產物權之

事由，及申請書所載

與事實是否相符，爰

於第一項增列第三款

規定，申請人應檢附

取得、設定或移轉契

約書影本，現行第三

款遞移至第四款。 

四、 現行條文第二項所定

直轄巿或縣（巿）政

府審核通過後之應行

程序，因與現行條文

第七條第三項、第九

條第三項規定相同，

為免重複臚列，爰予

刪除，並整併於第十

四條第二項規定。 

第七條  大陸地區人民取

得之不動產所有權或地

上權，限已登記並供住宅

用，且每人限單獨取得一

第六條之一  大陸地區人

民取得供住宅用不動產

所有權，於登記完畢後滿

三年，始得移轉。但因繼

一、條次變更。 

二、依內政部九十九年十

月二十九日台內地字

第Ｏ九九Ｏ二一五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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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並不得出租或供非住

宅之用。 

取得前項供住宅用

不動產所有權或地上

權，於登記完畢後三年內

不得移轉或辦理不動產

所有權或地上權移轉之

預告登記。但因繼承、強

制執行、徵收、法院判決

或依第十七條規定而移

轉者，不在此限。 

 

承、強制執行、徵收或法

院之判決而移轉者，不在

此限。 

取得前項供住宅用

不動產，於登記完畢後三

年內，不得辦理土地權利

移轉之預告登記。 

九九號函示，為避免

一再購置不動產導致

土地壟斷投機或炒作

之虞，不許可大陸地

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取

得第二戶不動產；內

政部九十九年九月二

日台內地字第Ｏ九九

Ｏ一七五九七一號函

示，大陸地區人民不

得申請共同取得不動

產；內政部一百零三

年十月十三日台內地

字第一Ｏ三一三Ｏ一

三八五一號函及現行

第六條之一第一項規

定，大陸地區人民基

於自住需求取得住宅

用不動產後，應確實

依原申請用途使用之

意旨等，因該等現行

實務作業規範事項均

涉人民權利義務，茲

為符合法律保留原

則，爰於第一項，明

定大陸地區人民每人

限單獨取得一戶（指

一個主建號及其基地

地號）依法供住宅用

之已登記不動產所有

權，並禁止其出租或

供非住宅使用。 

三、對於依第十七條規

定，經內政部撤銷或

廢止許可取得不動產

物權之限期出售或逕

為標售而移轉者，得

不受三年期間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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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爰將現行條文第

一項及第二項規定整

併修正為第二項。 

四、考量目前市場上已有

僅設定地上權之住宅

不動產商品，為防範

大陸地區人民透過地

上權之住宅不動產，

進行不動產投機炒

作，爰明文大陸地區

人民取得之不動產地

上權亦有第一項及第

二項限制規定之適

用。 

第八條  大陸地區法人、團

體或其他機構，或陸資公

司，為供下列需要，得申

請取得、設定或移轉已登

記之不動產物權： 

一、業務人員居住之住

宅。 

二、從事工商業務經營之

廠房、營業處所或辦

公場所。 

三、大陸地區在臺金融機

構辦理授信業務。 

依前項規定申請取

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

權者，應填具申請書，並

檢附下列文件，向該管直

轄巿或縣（巿）政府申請

審核： 

一、第四條第二款或第三

款規定之資格證明文

件。 

二、依第五條規定經驗證

之證明文件。 

三、取得、設定或移轉契

第七條  大陸地區法人、團

體或其他機構，或陸資公

司，為供下列業務需要，

得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

產物權： 

一、業務人員居住之住

宅。 

二、從事工商業務經營之

廠房、營業處所或辦

公場所。 

三、其他因業務需要之處

所。 

依前項所定業務需

要申請取得、設定或移轉

不動產物權者，應填具申

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

向該管直轄巿或縣（巿）

政府申請審核： 

一、第四條第二款或第三

款規定之資格證明文

件。 

二、依第五條規定經驗證

之證明文件。 

三、其他經內政部規定應

一、條次變更。 

二、因第一項序文所載

「為供下列需要…」

恐與現行條文第一項

第三款「其他因業務

需要之處所」形成循

環論證，爰刪除現行

條文第一項第三款。 

三、大陸地區法人、團體

或其他機構，或陸資

公司除依第九條規定

開發土地或建物取得

不動產外，因有關開

放陸資來臺取得不動

產，係秉持「先緊後

鬆、循序漸進」之原

則，故修正第一項序

文，申請許可取得、

設定或移轉之不動產

物權，應以登記機關

依法已登記者為限。 

四、大陸地區在臺金融機

構因辦理授信業務而

設定不動產抵押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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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書影本。 

四、其他經內政部規定應

提出之文件。 

 

提出之文件。 

直轄巿或縣（巿）政

府為前項之審核通過

後，應併同取得、設定或

移轉不動產權利案件簡

報表，報請內政部許可。 

以及後續衍生之承受

擔保品而取得不動

產、處分所承受擔保

品而移轉不動產部

分，均有取得、設定

或移轉不動產物權之

需要，爰增列第一項

第三款規定。 

五、為審核大陸地區法

人、團體或其他機

構，或陸資公司確有

申請取得、設定或移

轉不動產物權之事

由，及申請書所載是

否與事實相符，爰於

第二項增列第三款規

定，原第三款遞移為

第四款。 

六、現行條文第三項整併

於第十四條第二項，

理由同第六條說明

四。 

 第八條  （刪除）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全文修正，刪除

本條。 

第九條  大陸地區法人、團

體或其他機構，或陸資公

司，從事有助於臺灣地區

整體經濟或農牧經營之

投資，經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同意後，得申請取

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

權。 

依前項規定申請取

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

權者，應填具申請書，並

檢附下列文件，向該管直

轄巿或縣（巿）政府申請

第九條  大陸地區法人、團

體或其他機構，或陸資公

司，從事有助於臺灣地區

整體經濟或農牧經營之

投資，經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同意後，得申請取

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

權。 

依前項規定申請取

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

權者，應填具申請書，並

檢附下列文件，向該管直

轄巿或縣（巿）政府申請

一、增訂第二項第四款，

原第四款遞移為第五

款，理由同第八條說

明五。 

二、現行條文第三項整併

於第十四條第二項，

理由同第六條說明

四。 

三、第一項所稱整體經濟

之投資，為避免與外

國人投資條例或大陸

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

可辦法所稱之投資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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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 

一、第四條第二款或第三

款規定之資格證明文

件。 

二、依第五條規定經驗證

之證明文件。 

三、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同意之文件。 

四、取得、設定或移轉契

約書影本。 

五、其他經內政部規定應

提出之文件。 

第一項所稱整體經濟

之投資，指下列各款開發

或經營： 

一、觀光旅館、觀光遊樂

設施及體育場館。 

二、住宅及大樓。 

三、工業廠房。 

四、工業區及工商綜合

區。 

五、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公告投資項

目。 

第一項所稱農牧經營

之投資，指符合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公告之農業技

術密集或資本密集類目

標準之經營或利用。 

審核： 

一、第四條第二款或第三

款規定之資格證明文

件。 

二、依第五條規定經驗證

之證明文件。 

三、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同意之文件。 

四、其他經內政部規定應

提出之文件。 

直轄巿或縣（巿）政

府為前項之審核通過

後，應併同取得、設定及

移轉權利案件簡報表，報

請內政部許可。 

第一項所稱整體經濟

之投資，指下列各款投

資： 

一、觀光旅館、觀光遊樂

設施及體育場館之

開發或經營。 

二、住宅及大樓之開發或

經營。 

三、工業廠房之開發或經

營。 

四、工業區及工商綜合區

之開發或經營。 

五、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公告投資項

目之開發或經營。 

第一項所稱農牧經營

之投資，指符合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公告之農業技

術密集與資本密集類目

及標準之投資。 

淆致產生誤解，爰修

正第三項序文「指下

列各款投資」為「指

下列各款開發或經

營」；修正第四項後段

「投資」為「經營或

利用」。 

四、依法制作業體例，第

三項各款最末字「之

開發或經營」刪除。 

五、第四項「農業技術密

集與資本密集類目及

標準」名稱，業經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一百

零四年二月十二日農

企字第一Ｏ四ＯＯ一

二Ｏ六二A號公告修

正為「農業技術密集

或資本密集類目標

準」爰配合修正文

字。 

 

第十條  大陸地區人民來

臺投資許可辦法之投資

人，從事該辦法之投資行

第九條之一  大陸地區人

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之

投資人，從事該辦法之投

條次變更，條文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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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應依該辦法之規定，

經經濟部許可後，始得申

請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

產物權。 

資行為，應依該辦法之規

定，經經濟部許可後，始

得申請取得、設定或移轉

不動產物權。 

第十一條  依第九條第一項

規定申請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同意時，其投

資計畫涉及二以上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者，

申請人應依其投資事業

之主要計畫案，向該管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申請；該管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無法判定

者，由行政院指定之。 

第十條  依前條第一項規

定申請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同意時，其投資計

畫涉及二以上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者，申請人

應依其投資事業之主要

計畫案，向該管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該管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無法判定者，由行政院指

定之。 

一、 條次變更。 

二、 引敘條文修正。 

 

 

第十二條  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得視發展現況

及產業需求，訂定各類用

地總量管制基準，作為准

駁之依據，並於核准後列

冊管理。 

第十一條  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得視發展現況

及產業需求，訂定各類用

地總量管制基準，作為准

駁之依據，並於核准後列

冊管理。 

條次變更，條文未修正。 

 

 

第十三條  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同意第九條第

一項規定之申請案後，應

函復申請人，並函知土地

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未經核准

者，應敘明理由函復申請

人。 

前項同意函之內

容，應敘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案件經同意後，

應依第九條第二項

規定之程序辦理。 

二、申請取得之土地，其

使用涉及環境影響

評估、水土保持、土

地使用分區與用地

第十二條  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同意第九條第

一項規定之申請案後，應

函復申請人，並函知土地

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未經核准

者，應敘明理由函復申請

人。 

前項同意函之內

容，應敘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案件經同意後，

應依第九條第二項

規定之程序辦理。 

二、申請取得之土地，其

使用涉及環境影響

評估、水土保持、土

地使用分區與用地

條次變更，條文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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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及土地開發

者，仍應依相關法令

規定及程序辦理。 

變更及土地開發

者，仍應依相關法令

規定及程序辦理。 

第十四條  申請人依第六

條、第八條第二項或第九

條第二項規定檢附之文

件，有不符規定或不全而

得補正者，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應通知申請人

於二個月內補正；屆期不

補正或補正不全者，不予

受理其申請。 

直轄巿或縣（巿）政

府依第六條、第八條第二

項或第九條第二項規定

審核通過後，應併同取

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

權案件簡報表，報請內政

部許可。 

前項許可之文件有

效期限為一年。 

經許可取得或設定

之不動產物權，因法院、

行政執行署所屬行政執

行分署或依金融機構合

併法授權認可之公正第

三人之拍賣，由臺灣地區

人民拍定，申請移轉該不

動產物權者，得逕向不動

產所在地之登記機關辦

理登記，不適用第六條、

第八條第二項或第九條

第二項規定。 

經許可取得、設定或

移轉之不動產物權，內政

部及直轄巿或縣（巿）政

府，應列冊管理。 

經許可取得或設定

第十三條  第六條、第七條

或第九條規定取得、設定

或移轉之不動產權利，內

政部及直轄巿或縣（巿）

政府，應列冊管理。 

一、條次變更。 

二、為明定依第六條、第

八條第二項及第九

條第二項規定申請

取得、設定或移轉不

動產物權所應檢附

文 件 不 符 或 不 全

時，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之處理方式，爰

增訂第一項規定，現

行條文移列至第五

項，並酌修文字。 

三、現行條文第六條第二

項、第七條第三項、

第九條第三項均有

直轄市、縣(市)政府

審核通過後之應行

程序規定，為避免重

複臚列，爰整併於本

條，增訂第二項規

定，並酌修文字。 

四、為避免經許可取得、

設定或移轉不動產

物權後，申請人遲未

持許可文件向不動

產所在地之登記機

關辦理登記，致無從

有效管理，爰增列第

三項，明定許可文件

有效期限為一年。 

五、揆諸臺灣地區與大陸

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第六十九條立法意

旨，大陸地區人民、

法人、團體或其他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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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物權，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應定期稽查其

取得、設定後之使用情

形，並報內政部。 

 

構，或陸資公司取

得、設定或移轉不動

產物權採事先許可

制，係為管控及確保

臺灣地區人民之安

全與權益，惟法院、

行政執行署所屬行

政執行分署或依金

融機構合併法授權

認可之公正第三人

之拍賣程序，強制執

行法第二章第三節

(第七十五條至第一

百一十三條)及公正

第三人認可及其公

開拍賣程序辦法第三

章 (第十一條至第二

十九條 )已有明文規

範，公開拍賣債務人

之不動產並強制移

轉之，以保障債權人

權利。對於拍定人為

臺灣地區人民時，如

尚需俟原大陸地區

所有權人或他項權

利人申請審核及許

可後始得移轉不動

產物權，恐有影響臺

灣地區拍定人及債

權人權益，爰增訂第

四項規定，明定上開

情形，逕由登記機關

審查無誤後辦理登

記，不適用第六條、

第八條第二項或第

九條第二項之規定。 

六、為確保經許可取得或

設 定 不 動 產 物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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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依原申請目的及

本辦法相關規定使

用，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應定期進行稽

查並將結果呈報內

政部，俾落實有效管

理，爰增訂第六項規

定。 

第十五條  內政部為第六

條、第八條或第九條規定

之許可，必要時得邀集有

關機關審查之。 

內政部為第六條或

第八條規定之許可，得訂

定一定金額、一定面積及

總量管制，作為准駁之依

據。 

第十四條  內政部為第六

條、第七條或第九條規定

之許可時，必要時得邀集

有關機關審查之。 

內政部為第六條或

第七條規定之許可時，得

訂定一定金額、一定面積

及總量管制，作為准駁之

依據。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修正引敘之條

次。 

 

第十六條  經許可取得、設

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應

由申請人檢附許可文件

及土地登記規則第三十

四條規定之文件，向不動

產所在地之登記機關辦

理登記。 

登記機關依前項及

第十四條第四項規定辦

理登記後，應將登記結

果，通知內政部及不動產

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第九條所定案件登

記結果，並應副知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 

依第一項規定辦竣

登記後，所有權人或他項

權利人經許可進入臺灣

地區定居，設有戶籍並辦

竣統一編號更正登記，準

用前項規定。 

第十五條  依第六條、第七

條或第九條規定取得、設

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應

由申請人檢附內政部許

可文件及土地登記規則

第三十四條規定之文

件，向不動產所在地之地

政機關辦理登記。 

地政機關於登記完

畢後，應將登記結果，副

知內政部及不動產所在

地直轄市或縣（市）政

府；第九條所定案件登記

結果，並應副知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酌作文字修

正。 

三、為利列冊管理，明定

登記機關依第一項及

第十四條第四項規定

辦理登記完畢後，應

以「正本」通知內政

部及不動產所在地直

轄市或縣(市)政府，

爰修正第二項「副知」

為「通知」。 

四、因辦理土地登記業務

者為登記機關並配合

土地登記規則相關用

語，修正第一項及第

二項所列「地政機關」

為「登記機關」。 

五、經許可取得、設定不

動產物權之權利人，

嗣經許可進入臺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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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定居，設有戶籍，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

區人民關係條例施行

細則第四條第二項規

定，已為臺灣地區與

大陸地區關係條例第

二條第三款所定臺灣

地區人民，於其至登

記機關辦竣統一編號

更正登記，登記機關

應將結果通知相關機

關，俾落實列冊管

理，爰增訂第三項規

定。 

第十七條   大陸地區人

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

構，或陸資公司依第六條

或第八條規定申請取得

或設定不動產物權經許

可後，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內政部應撤銷或廢止

其許可，並通知不動產所

在地之直轄市、縣（市）

政府限期令其於一年內

移轉： 

一、依第六條規定申請取

得不動產物權之權利

人，擔任大陸地區黨

務、軍事、行政或具

政治性機關（構）、團

體之職務或為其成

員。 

二、權利人為不符第七條

第一項或第八條第一

項所定申請目的之使

用。 

三、經劃定屬第二條各款

所定之土地。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依第六條或第八

條規定申請取得或設

定不動產物權並經許

可後，如有違反申請

目的、本辦法相關規

定或其他法令規定

(如經依大陸地區人

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

第八條規定撤銷或廢

止投資者或有違反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相關

法 令 規 定 之 使 用

等)，內政部應撤銷或

廢止其許可，並限期

移轉(該移轉仍須依

本辦法相關規定申請

許可)，屆期未移轉

者，依第十九條規定

辦理。 

三、另上開違反情形，如

屬權利人明知或故意

者，或對國家安全、

公共利益或社會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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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查有第三條各款所

定情形。 

五、違反其他法令規定。 

前項所定各款情

形，為權利人明知或故意

為之者，或其不動產物權

之取得、設定對國家安

全、公共利益、社會秩序

有立即影響者，內政部應

撤銷或廢止其許可，並通

知不動產所在地之直轄

市、縣(市)政府，依第十

九條規定逕為標售。 

內政部依前二項規

定撤銷或廢止許可時，應

副知有關機關。 

有立即影響時，須為

緊急必要之防制措

施，爰於第二項明

定，內政部應撤銷或

廢止其許可，並通知

不動產所在地之直轄

市、縣(市)政府，逕

依第十九條規定辦理

標售。 

四、為利原參與許可審查

之相關機關知悉內政

部已依本條規定撤銷

或廢止許可，爰增訂

第三項規定，內政部

撤銷或廢止許可時，

應同時副知有關機

關。 

第十八條   大陸地區法

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

陸資公司依第九條規定

取得或設定不動產物

權，應依核定之投資計畫

期限及用途使用；其因故

未能依核定期限使用

者，應敘明原因，向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

同意展期。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應定期稽查其取

得、設定不動產物權後之

使用情形，並依下列方式

處理： 

一、未依核定期限使用

者，應通知內政部

廢止其許可，並由

內政部通知直轄

市、縣（市）政府

限期令其於二年內

第十六條   大陸地區法

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

陸資公司依第九條規定

取得或設定不動產物

權，應依核定之投資計畫

期限及用途使用；其因故

未能依核定期限使用

者，應敘明原因，向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

同意展期。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應定期稽查其取

得、設定不動產物權後之

使用情形，並依下列方式

處理： 

一、未依核定期限使用

者，應通知內政部

廢止其許可，並由

內政部通知直轄

市、縣（市）政府

限期令其於二年內

一、條次變更。 

二、大陸地區法人、團體

或其他機構，或陸資

公司依第九條規定取

得或設定不動產物權

經查發現有第二項各

款情形者，現行規定

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通知內政部廢止

其許可，再由內政部

通知直轄市、縣（市）

政府限期令其於一定

期限內出售，為貫徹

本條意旨，以便於迅

速處理原已取得或設

定之不動產物權，無

限制其移轉原因為

「出售」之必要，爰

將第二項各款之「出

售」修正為「移轉」；

另為求體例一致，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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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 

二、有與核准計畫用途使

用情形不符之情事

者，應予制止，通知

內政部廢止其許可，

並由內政部通知直轄

市、縣（市）政府限

期令其於一年內移

轉。 

三、有違反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相關法令規定之

使用者，應予制止，

通知內政部廢止其許

可，並由內政部通知

直轄市、縣（市）政

府限期令其於六個月

內移轉。 

內政部依前項各款

規定廢止許可時，應副

知有關機關。 

出售。 

二、與核准計畫用途使用

情形不符之情事者，

應予制止，通知內政

部廢止其許可，並由

內政部通知直轄市或

縣（市）政府限期令

其於一年內出售。 

三、有違反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相關法令規定之

使用者，應予制止，

通知內政部廢止其許

可，並由內政部通知

直轄市、縣（市）政

府限期令其於六個月

內出售。 

修第二項第二款文

字。 

三、增訂第三項，理由同

第十七條說明四。 

 

 

第 十九條  屆期未依第十

七條第一項或前條第二

項規定移轉之不動產物

權，由土地所在地之直轄

市或縣（市）政府逕為標

售，所得價款於扣除應納

稅賦及百分之八行政處

理費後，發還原權利人；

其土地上有改良物者，得

併同標售。 

前項標售之處理程

序、價款計算、異議處理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準用

依土地法第二十條第四

項所定之標售辦法辦理。 

第 十七條  屆期未依前條

第二項規定出售之不動

產物權，由土地所在地之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逕

為標售，所得價款發還原

權利人；其土地上有改良

物者，得併同標售。 

前項標售之處理程

序、價款計算、異議處理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準用

依土地法第二十條第四

項所定之標售辦法辦理。 

一、條次變更。 

二、對於權利人有違反第

十七條第一項或第十

八條第二項情事應逕

行標售時，應由該權

利人負擔行政機關之

處理成本及繳納應納

稅賦，爰修正第一

項，增訂標售所得價

款應扣除應納稅賦及

一定比例之行政處理

費用後發還原權利

人。另配合第十八條

第二項規定文字，將

「出售」修正為「移

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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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刪除）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全文修正，刪除

本條。 

第二十條  本辦法所定申

請書、表格式，由內政部

定之。 

第十九條  本辦法所定申

請書、表格式，由內政部

定之。 

條次變更，條文未修正。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

布日施行。 

 

第二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施

行日期，由內政部定之。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全文修正，刪除

現行條文第二項。 

 

 


